
北京师范大学教务部（研究生院）制表 

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出国（境）申请审批表 1 

申请人姓名   学号   录取类别 2 
□定向  

□非定向 

院系    培养层次   □硕士研究生    □博士研究生 

拟去国家   拟去单位   

拟出国（境）

起止日期 3 
  

拟出国（境）

天数 4 
 

预计毕业年月

5 
 

出国事由 
□国家公派  □院级/校级项目 6  □学术会议   □汉语教师  

□交流访学  □科研、实验   □专业实习     □国际赛事    

本人承诺 

我已阅读《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出国（境）管理规定》、《出国留学

人员须知》、《国家公派出国留学协议书》等各项内容，了解学校相关政

策，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。 

 

申请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国内导师意见 
□同意    □不同意 

  导师签字：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所在院系意见 
□同意    □不同意 

 研究生教学主管副院长签字：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学生在取得邀请信等项目证明材料后填写此表，并获导师、院系签字同意后，将此表扫描件上传至研究生管理服务系统，申请出国
（境）审批； 
2 定向研究生需取得定向单位开具同意出国（境）的函，内容应包括出国（境）事由、目的地、起止时间等，加盖人事部门公章；然
后提交此表。 
3 拟出国日期应为邀请日期提前一天出发，拟回国日期应为邀请结束日期第二天回国，最多不超过两天在途日期。 
4 出国时间超过 90 天（含）的研究生，审批通过后，应按短信通知领取离校转单，办理离校手续。 
5 应与学籍系统一致，如拟回国时间超出预计毕业年月，需先办理学籍延期后方能出国； 
6 应在项目有效期内参加院级/校级项目，双学位项目应基于已签署的院级/校级协议派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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